
2016年全省住房保障工作要点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国家相关部委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进一步加大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力度，逐步实现公租房货币化，化解房地产库存。为稳增长、保民生、促发展作出新的贡献，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1.明确2016年住房保障目标任务。2016年，全省实施棚户区改造39.11户，基本建成棚户区改造住房、公租房20.53万套，分配入住16.24万套，新增低收入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0.75万户，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达到棚改年度目标任务的50%以上。将住房保障目标纳入省委省政府一级目标管理，强化地方政府主体责任。严格按照省政府与各市州政府签订的住房保障目标责任书要求，及时做好目标任务的分解及项目落地工作，严格开工率、基本建成率、分配入住率、货币化安置率“四率”考核，为住房保障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提供保障。
2.狠抓棚户区改造项目管理。各地要及时分解住房保障目标任务，与所辖县（市、区）签订目标责任书，并将目标任务落实到具体项目上。对棚改项目进行认真梳理，一项不漏建立台账，绘制任务图，列出进度表，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形成倒逼工作机制，真正把每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3.着力推进棚改、公租房货币化安置。将棚改和公租房货币化安置纳入保障性安居工程目标同步实施、同步考核。加强分类指导、因地施策，各地要制订符合当地实际的货币化安置办法，对商品住房库存量大、消化周期长的市、县，加大货币化安置比例。确保我省2016年棚改货币化安置达到50%以上，力争“双货币化”消化商品房库存20万套左右。
4.全面推进以政府购买棚改服务为主要方式的项目融资工作。各地要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制定出台政府购买棚改服务的管理办法，并将棚户区改造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抓住国开行、农发行贷款支持棚改这个机遇，积极推进政府购买棚改服务工作，力争国开行、农发行棚改贷款1000亿左右。支持省长江投资集团公司出资与各地成立合资公司，作为社会化市场主体，承接政府购买棚改服务，参与棚改项目建设。拓展融资渠道，积极利用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企业债、中期票据等金融产品，探索资产证券化、股权融资方式，鼓励利用保险资金，引导社会资本、民间资金等参与棚户区改造，多样化地满足棚改融资需求。
5.切实做好公租房竣工分配入住管理工作。把公租房竣工分配入住及后期管理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狠抓在建工程及其配套设施建设，力争多建成、早入住。原则上，2013年之前开工建设的公租房90%以上要竣工分配入住。要按规定及时全面公开分配房源、分配对象、分配方案、分配结果，确保公平公正。对公租房按照普通商品房物业管理标准，实行物业管理全覆盖。
二、健全符合省情的住房保障体系
6.探索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将符合条件的新市民纳入住房保障范畴，逐步推行“市场租金、租补分离、分类补贴”；推进共有产权等做法，通过政府、用工单位、个人合理负担方式，探索新市民自有住房解决路径；探索建立进城落户农民农村宅基地退出与城乡住房保障有序衔接机制。
7.深入开展《湖北省城镇住房保障办法》研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借鉴兄弟省市做法，结合我省实际，组建工作专班，开展调查研究，在充分听取各地意见的基础上，研究制定《湖北省城镇住房保障办法》。
三、加强基础工作和督办检查
8.完成《“十三五”住房保障规划》的编制工作。各地要结合当地实际，按照以需定建，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实事求是地提出“十三五”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目标、保障措施。并将住房保障规划文本及计划表格于今年一季度报省住建厅备案。
9.加强住房保障信息系统建设。各地要整合信息资源，加快建立个人住房和收入信息系统。实行住房保障建设、分配、退出等情况信息公开。及时做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相关数据填报及核对工作，确保数据全面、准确、及时报送。对全省住房保障信息系统运行情况实行季度通报制度，并纳入《住房保障工作考评办法》重要考核指标。
10.强化监督检查。一是由省住建厅里组成巡查组，按照分片包干办法，对全省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落地、建设进展、工程质量、棚改融资、分配入住、政策落实等情况进行督办检查；二是配合住建部、国家发改委等部委，做好对我省住房保障工作的巡查工作；三是按省政府要求对全省住房保障工作集中开展两次年度督办检查，确保住房保障年度目标任务如期完成。对工作不力，目标任务不能如期完成的地方政府主要领导实行约谈问责。
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
11.做好住房保障廉政风险防控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住房保障廉政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全面排查住房保障廉政风险点，建立住房保障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和运行机制。强化保障性住房违规事件的调查处理和信访受理工作。
12.做好保障性住房审计问题整改工作。积极配合审计部门做好保障房的审计工作，并针对审计提出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
    13.强化干部队伍综合素质培训工作。举办住房保障政策法规、住房保障规范化管理、棚户区改造相关业务及住房保障信息化建设培训研讨班，加强对新疆援建地区住房保障工作人员培训，全面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和管理能力。


